2021-2022第一学期教师培训方案

兰西县长江乡第一中学

按照教师进修学校在2021-2022第一学期教师培训方案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树立以师生发展为本的培训理念，以提高教师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和水平为重点，努力建设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良、结构合理、充满活力、具有科研能力和创新的教师队伍，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制定本计划。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深入落实《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绥化市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 2020-2022 年)》等纲领性文件要求，坚定实施科教兴县、人才强县战略，创新培训模式、完善培训制度，着力构建开放灵活的教 师培训体系，利用五年时间逐步建设成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教师队伍，为全县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师资保障。
二、基本原则
1.按需施训，服务教育发展原则。把服务全县教育改革发展、服务教育干部成长、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根本要求, 坚持以人为本，强化需求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激发学习动力，不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2.坚持面向全员、突出骨干的原则。面向教育系统全体干部、全体教师，深入开展全员精准培训，突出示范、引领作用。
3.创新培训模式，提高质量原则。积极推进信息技术与培训融合，聚焦质量提升这一核心，以教学质量的提档升级，推动全县教体事业更好更快发展，为兰西教育改革发展提供教育师资保障，多种方式提升培训质量。

三、总体目标
在“十四五”期间，完成全校教师的全员培训任务,完成教师每人360学时的全员培训。

四、培训对象

全体教师。

五、培训方式

县本培训与校本培训相结合，理论学习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综合考核与学时认定相结合，考核教师与评价学校相结合。

六、培训时间

2021年9月27日-2021年11月26日

七、培训流程

（一）县本培训（70分）

县本培训由教师进修学校具体组织实施，根据内容和时间共分十部分内容（其中必学内容六部分，选学内容四部分）进行培训。

第一部分：（必学）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双减”意见及解读。
1.《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网址）。

    2.专家解读《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双减”目标如何实现（网址）。

第二部分：（必学）“五项管理”通知及28问（文本）。

1.关于国家督导组对中小学校“五项管理”工作落实情况暗访的通知（提供文本）。

2.“五项管理”28问（提供文本）

第三部分：（必学）学生心里健康教育的有效实施（网址）。
    第四部分：（必学）修德、修身、修心，爱国、爱校、爱生（网址）

第五部分：（必学）微课程的设计与应用（网址）。

第六部分：（必学）EV操作流程（提供视频音频）。

第七部分：（选学）教育变革中的技术力量(网址）。

第八部分：（选学）信息技术支持的教学环节优化（网址）。

第九部分：（选学）人民的小康/幸福学堂（上）（网址）。

第十部分：（选学）人民的小康/幸福学堂（下）（网址）。
八、考核评价（必学培训作业；选学不设置作业）。

    作业一：笔答试卷，自行打印答题卡,笔答后统一上交到教师进修学校；截止2021年10月22日12：00前。
考核评价：此板块考核满分为50分，按照标准答案考评，未提交培训作业或提交不及时记作0分。
作业二：学习体会，提交上传个人空间一篇不少于600字“增强职业认同 促进专业发展 ”系列活动感悟、反思、体会均可，此考核满分为50分，其中：优秀50-48分，良好47.9--30分，一般29.9-10分，未提交作业或提交不及时记作0分，提交作业截止时间2021年11月20日12：00前。

作业三：实践题（分两步进行），第一部，班级管理员到校实践考核，重点考核微课程的设计与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实践应用，由教师进修学校分学科抽调不超参培学员总数的5%的学员提交教学设计参加实地考核，成绩优秀颁发证书；实地考核时间是：2021年10月23日-11月5日；第二部，学校分学科选拔推荐不超参培学员的5%参加微课制作评选，成绩优秀颁发荣誉证书，提交考核时间：2021年11月8日-11月19日。

（二）校本培训（30分）

校本培训具体组织实施（9月30日-11月5日）：

1.实践推荐：分学科选拔推荐参培学员的不超5%参加微课制作评选。（5分）

2.课程设置：根据本单位实际和教师需求至少安排两项培训课程。可以是通识性的课程，也可以是符合学科特点的实践课程，以实践性课程为主。（5分）

3.培训作业：要根据培训课程，至少让教师完成两篇培训作业。（20分）

4.考核评价：根据计划制定相应的考核细则，按细则对学员校本培训成效进行考核。考核项目可以包括教师参加实地考核、培训活动的出勤情况、记录笔记情况、完成相应作业情况等等，根据所设考核项目合理设置分值，总分共计30分。
长江一中
2021年9月30日




